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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5_A8_c67_256435.htm 考试简介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考试是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国家人事部共同组织

的考试。考试共设2个科目，初级考试包括《质量专业相关知

识》与《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中级考试包括《质量

专业综合知识》与《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考试一般于前

一年的12月及来年的1月份左右报名，考试一般于当年的6月

中旬举行，2007年考试时间：6月24日。 报考条件 参加质量

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

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质量工作的方针、政策，遵守有关

质量工作的法律法规，热爱质量专业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参加质量专业初级资

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 （二）参加质量专

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

大专学历，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5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

，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4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毕业，从事质量专业工作满2年。 4、取得硕士学位，从事质

量专业工作满1年。 5、取得博士学位。 6、在《质量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发布前（即2001年1月1日前

），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从事质量

专业工作满5年。 以上报名条件中所规定的从事质量专业工

作年限，其截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度当年年底。 对在《质量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发布前，按国家统一

规定已受聘担任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务的质量专



业人员，只参加“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或“质量专业

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取得质量专

业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 考试科目 初级考试包括《质量专业

相关知识》与《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中级考试包括

《质量专业综合知识》与《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 考试形式 

各考试科目试卷全部由客观题组成，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

应考时可携带钢笔（黑色或蓝色）、2B铅笔、橡皮、计算器

（无声编辑存储功能）。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不再另

发带稿纸。 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2007年6月24日，具体科目

安排如下： 上午 9：0012：00 初级考试科目： 质量专业相关

知识 中级考试科目： 质量专业综合知识 下午 14：0017：00 

初级考试科目： 质量专业基础理论与实务 中级考试科目： 质

量专业理论与实务 报名时间及方法 详细请参考本站考试动态

栏目 免试条件 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取得相应任职资格，并受聘

担任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务的质量专业人员，申

报相应的助理质量师、质量师职务的只参加“质量专业基础

理论与实务”或“质量专业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考试，

考试合格者即可取得质量专业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非工程

类系列职称报考不予免试。 考试用书 为提高参考人员的应试

能力，国家有关部门编印了《初、中级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考试大纲》、《初级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教材》、《中级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等考

试用书。为防止盗印，保证考试用书质量，报考人员所需的

教材由各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订购也可以从我站网上书店进

行邮购。 证书发放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人事厅

颁发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用印的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范

围有效。考试合格人员在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领取合格证

书。 根据《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人

发[2000]123号），质量专业资格实行一考多用的原则。通过

质量专业资格考试并获得该专业相应级别职业资格证书的工

程技术人员，表明其已具备质量专业相应岗位职业资格和担

任相应级别工程技术职务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

作需要，从获得质量专业资格证的人员中择优聘任。 取得初

级资格，作为质量专业岗位职业资格的上岗证，可根据《工

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聘任为工程技术员或

助理质量工程师职务。 取得中级资格，作为某些重要产品生

产企业关键质量岗位职业资格的必备条件，可根据《工程技

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有关规定，在外语、计算机考试合格

后，聘任为质量工程师职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